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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與
談
》

... 

血

。
羊
憶
蓉

朱
教
授
的
文
章
，
談
到
民
主
社
會
共
識
的
兩
個
基
礎

.. 

一
是
共
同
體
的
理
念
;

二
是
穩
定
的
憲
法

秩
序
所
凝
眾
的
民

主
核
心
價
值
。

所
謂

「
共
同
體
的
理
念

」
'
放
在
台
灣
情
境
中
，
顯
然
就
是
國
家
認
同

的
問
題
;

至
於

「
民
主
的
核
心
價
值
于
朱
教
授
主
張

「
法
治
」
是
其
中
最
重
要
的
因
素

。

台
灣
進
行
民

主
改
革
至
今
，
很
多
形
式
條
件
都
已
達
成
，
但
知
識
份
子
或
平
民
百
姓
仍
感
法
治
不
彰
，
司
法
威
信
未

能
建
立

。
一
個
現
代
國
家
，

一
旦
缺
乏
法
治
基
礎
，
可
說
制
衡
的
力
量
崩
壞
了

一
角
，
即
無

「
民
主
」

可
言
。
但
何
以
台
灣
至
今
仍
須
檢
討
「
法
治
不
彰

」
'
這
個
現
象
本
身
是
令
人
覺
得
沈
痛
的

。

最
近
有
人
討
論
「
香
港
現
象

」
時
指
出
.. 

香
港
在
全
球
經
濟
不
景
氣
的
影
響
下
，
經
濟
復
甦
的
力

道
又
強
又
快
，
其
經
濟
動
力
的
來
源
令
人
羨
慕
，
也
值
得
討
論

。

香
港
自
回
歸
中
國
之
後
，
外
界
多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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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其
「
民
主
」
問
題
;
香
港
居
民
無
法
直
選
特
首
等
限
制
，
對
他
們
的
民
主
形
象
傷
害
甚
深

。

但
香
港

仍
有

一
個
維
持
其
體
制
運
作
及
活
力
旺
盛
的
要
素
|

|

法
治
。

香
港
的
經
濟
秩
序
得
以
保
持
穩
定
，
外

資
願
意
快
速
進
入
這
個
市
場
，
都
是
因
為
其
法
治
基
礎
值
得
信
賴
;
對
外
人
投
資
和
香
港
居
民
本
身
的

生
活
條
件
而
言
，
法
治
是
一
值
得
信
賴
的
社
會
安
定
基
礎
，
才
造
成
香
港
的
經
濟
恢
復
速
度
驚
人

。

香
港
的
例
子
，
和
台
灣
形
成

一
個
對
比
。

台
灣
以
香
港
為
對
照
，
多
嘲
諷
其
缺
乏
民
主
制
度
;
但

台
灣
面
對
香
港
的
法
治
條
件
，
似
乎
也
沒
有
見
賢
思
齊
之
意

。

學
術
界
人
士
不
能
不
注
意
到
，
如
果
進

行
台
灣
的
「
法
律
與
社
會
變
遷

」
研
究
，
則
近
數
年
來
的
法
治
情
形
，
並
沒
有
隨
民
主
改
革
而
同
步
前

進
;
甚
至
於
'
相
對
於
民
眾
的
期
望
而
昔
日
，
近
年
來
台
灣
的
司
法
威
信
是
退
步
的

。

推
動
民
主
改
革
的

人
士
，
多
強
調
早
年
國
民
黨
威
權
統
治
之
下
，
「
法
院
是
國
民
黨
開
的
」
'
台
灣
本
來
就
沒
有
法
治
可

一
一
一

一
口。

但
在
一
九
八
0
年
代
末
期
至

一
九
九
0
年
代
初
期
，
解
嚴
雖
然
帶
來
所
謂
社
會
「
失
序
」
現
象
，

但
在
民
間
對
改
革
的
期
望
和
敦
促
之
下
，
某
些
法
治
的
指
標
一
度
出
現
令
人
振
奮
的
進
步

。

例
如
從
第

五
屆
、
第
六
屆
大
法
官
釋
憲
案
件
中
，
可
以
看
見
對
公
民
人
權
保
障
增
加
、
以
及
對
行
政
機
關
解
釋
違

憲
的
案
例
增
加
。

當
時
有
些
學
者
以
此
為
研
究
標
的
，
說
明
大
法
官
保
障
人
權
、
保
障
憲
政
的
決
心

。

但
是
，
這
種
由
大
法
官
守
護
憲
政
秩
序
的
趨
勢
，
卻
並
未
能
持
續
下
去
;
凡
遇
到
稍
微
涉
及
政
治

性
的
案
子
，
大
法
官
的
解
釋
往
往
顧
左
右
而
言
他
，
語
意
模
糊
，
甚
至
形
成
「

一
部
憲
法
，
各
自
表
述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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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結
果
。

這
種
情
形
若
出
現
在
早
年
，
或
許
令
人
感
覺
到
是
政
治
壓
力
強
大
的
影
響
所
致
;
但
直
到
現

今
仍
是
如
此
，
則
不
免
令
人
對
大
法
官
的
「
抗
壓
性
」
感
到
懷
疑
。
像
是
四

一
九
號
有
關
副
總
統
能
否

兼
任
閣
授
的
解
釋
，
或
五
二

0
號
有
關
核
四
案
的
解
釋
，
兩
則
解
釋
令
相
隔
的
時
間
可
說
正
經
歷
了
台

灣
的
「
民
主
大
躍
進
」
，
但
兩
則
解
釋
令
卻
都
出
現
了
類
似
「
與
憲
法
旨
意
未
盡
相
符
」
的
字
眼
，
口
氣

模
糊
，
不
願
做
出
明
確
的
答
案

。

連
大
法
官
本
身
對
憲
法
的
解
釋
都
是
如
此
含
糊
，
只
會
造
成

一
般
社

會
大
眾
把
大
法
官
的
解
釋
拿
來
「
各
自
表
述
」
'
徒
使
憲
法
的
權
威
已
經
蕩
然
無
存

。

大
法
官
本
身
都
沒

有
善
盡
責
任
，
造
成
老
百
性
既
不
信
任
憲
法
，
也
不
信
任
大
法
官
的
機
制

。

大
法
官
如
此
，
下
層
的
司
法
機
關
也
有
同
樣
的
情
形
，
屢
屢
挫
傷
民
間
對
司
法
正
義
的
期
待

。

在

大
法
官
五

一
九
號
解
釋
文
中
，

一
般
認
為
，
大
法
官
對

言
論
自
由
的
保
障
立
下
了
里
程
碑
，
儘
管
新
聞

界
具
體
期
待
的
「
詳
謗
除
罪
化
」
目
標
尚
未
達
成
，
但
是
由
大
法
官
確
立
了
有
關
誅
謗
罪
的
「
真
實
惡

意
」
原
則
，
把
較
多
的
舉
證
責
任
交
給
檢
方
，
是
故
可
說
是
對
保
障

言
論
自
由
的

一
大
進
步
。

但
非
常

諷
刺
的
是
，
在
五

一
九
號
解
釋
案
之
後
，
反
而
此
起
彼
落
地
出
現
各
個
單
獨
的
案
例
，
在
在
傷
害
台
灣

的
言
論
自
由
，
過
去
少
見
的
國
家
元
首
控
告
媒
體
、
查
扣
刊
物
、
搜
索
報
社
等
行
動
，
近
年
逐
一
發

生
;
關
於
殼
謗
罪
的
司
法
判
例
，
也
未
能
發
揚
大
法
官
五

一
九
號
解
釋
令
的
保
障
言
論
自
由
精
神

。

在

國
際
組
織
的
人
權
評
比
之
中
，
台
灣
的
言
論
自
由
尺
度
正
在
逐
漸
倒
退
、
縮
小

。

一
度
由
大
法
官
所
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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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的
「
憲
法
保
障
言
論
自
由
」
的
標
竿
，
並
未
能
藉
由
更
多
的
司
法
判
例
來
確

立
此
種
精
神
，
的
確
令

人
遺
憾
。

這
些
例
子
說
明
，
從

一
九
八
0
年
代
開
始
，
社
會
對
民
主
法
治
懷
抱
期
望
的
這
段
期
間
，
台
灣
的

民
主
法
治
程
度
，
從
某
些
形
式
上
的
指
標
來
說
似
乎
確
有
進
步
，
包
括
總
統
直
選
、
即
將
發
生
的
公
民

投
票
等
等
。

但
是
在
民
主
的
核
心
價
值
方
面
，
例
如
法
治
、
言
論
自
由
、
人
權
保
障
，
反
而
發
生
了
倒

退
的
情
形
。

如
果
單
從
口
號
上
宣
示
人
權
，
現
在
也
許
是
台
灣
人
權
呼
聲
最
高
張
的
時
候
;
人
權
委
員

會
直
屬
總
統
府
，
位
階
較
以
往
都
更
高

。

但
在
社
會
現
實
當
中
，
各
種
不
同
團
體
遭
受
歧
視
的
情
況
層

出
不
窮
，
實
際
的
人
權
景
況
反
而
不
堪
檢
驗

。
譬
如
國
家
政
策
對
外
籍
新
娘
、
大
陸
配
偶

等
特
殊
身
分

族
群
，
常
常
出
現
不
可
思
議
的
歧
視
待
遇

。

也
因
此
，
現
在
不
但
是

一
個
法
治
失
落
的
時
代
，
也
是

一

個
價
值
衝
突
嚴
重
的
時
代

。

很
多
人
因
此
對
於
民

主
信
仰
感
覺
到
失
落
，
甚
至
不
再
懷
抱
熱
情

。

台
灣
經
過
近
年
來
連
串
的
政
治
鬥
爭
，
過
去
存
在
於
公
民
社
會
的
許
多
理
念
已
經
失
落
了

。

舉
例
而

言
，
國
家
元
首
聲
稱

「
支
持
百
分
之
百
的

言
論
自
由
于
但
社
會
上

言
論
自
由
的
尺
度
反
而
緊
縮
，
新
聞

局
對
新
聞
自
由
的
概
念
也
在
倒
退
之
中

。

又
例
如
，
政
治
人
物
宣
稱
致
力
族
群
融
合
，
但
所
有
的
實
質
行

動
幾
乎
都
在
挑
撥
族
群
對
立

。

由
於
政
治
語

言
操
作
的
結
果
，
語

言
符
號
和
其
實
質
意
義
之
間
真
有
嚴
重

落
差
。

政
治
人
物
不
以
誠
信
為
示
範
'
同
樣
也
是
朱
教
授
文
中
所
指

「
價
值
倫
理
」
有
待
提
升
的
緣
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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